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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节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

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发生变更的公告

一、原中介机构概况

本公司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为亚太（集团）会计师事务所

（特殊普通合伙）。亚太（集团）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在执行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原则，客观、公允地反映本公司财务

状况，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应尽职责，对本公司规范运作及健康

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。

二、变更情况概述

鉴于公司整体审计工作的需要，经慎重考虑，与原审计机构

亚太（集团）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友好协商，决定不

再聘请其担任公司审计机构。本公司聘任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

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中审亚太事务所”）为本公司2022

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。

此项变更于双方签署《审计业务约定书》之日起生效。按照

协议约定，中审亚太事务所接受委托，对本公司按照财政部颁发

的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编制的2022年度财务数据进行审计。

中审亚太事务所具有提供审计服务的丰富经验和专业能力，

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，具有法律法规等规则规定的

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

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

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

相应执业资格，能满足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的要求。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0年7月24日公布的《证

券服务机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管理规定》，中审亚太会计师

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已向中国证监会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

备案，持有北京市财政局核发的《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》（执

业证书编号：11010710），签字审计人员均持有注册会计师证书，

具备相应的职业资格，能够为我公司提供相应的服务。

中审亚太事务所经营范围:审查企业会计报表、出具审计报

告；验证企业资本，出具验资报告；办理企业合并、分立、清算

事宜中的审计业务，出具有关报告；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；

代理记账；会计咨询、税务咨询、管理咨询、会计培训；法律、

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。（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

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

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

目的经营活动。）

最近一年至今被立案调查或行政处罚情况:截至本公告出具

之日，最近一年至今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受

到的行政处罚情况如下:

1、2022年1月20日，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收到北京监管局出具的《关于对中审亚太会计事务所（特殊普通

合伙）及袁振湘、倪晓璐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（行政监

管措施决定书[2022]14号）

2、2022年3月7日，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收到四川监管局



出具的《关于对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及

注册会计师减其冠、刘伟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（行政监

管措施决定书[2022]7号）。

3、2022年8月22日，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黑龙江监管局发布行政处罚决定

书[2022]1号，我所作为公准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《公司2014年、

2015年年度审计报告》审计机构，给予责令改正，没收业务收入

25万元、并处以75万元罚款;对解乐给予警告，并处以7万元罚款，

对李家忠给予警告，并处以5万元罚款。

4、2023年1月5日，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发布《关于对中审亚太

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，

根据决定书内容，中审亚太在内部治理、质量控制体系、独立性

管理、项目执业质量方面存在问题（行政处罚决定书[2023]1号）。

除上述被采取行政监管措施和受行政处罚外，中审亚太未被

采取其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的其他行政处

罚。

三、移交办理情况

公司此次审计机构变更后，相关审计工作已完成移交。本次

会计师事务所变更，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范围，不会对公司生

产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

特此公告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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